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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即婚约财产，既是我国传承数千年的重要

习俗，又是我国法律的重要规制对象，兼具法理性质

与情理价值。但在当下，彩礼的功能发生了“异化”，

名目繁多的天价彩礼、有去无回的高额彩礼甚至利

用法律漏洞骗取的彩礼，都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

地区的人民群众叫苦不迭，严重影响了乡风文明建

设和乡村振兴大局，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阻滞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指出，“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

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还不

起’。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因婚致贫’现象，儿子结

婚成家了，父母亲成为贫困户了。乡村是要有人情

味，但不能背人情债，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

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

的。”①民事司法实践作为矛盾纠纷的晴雨表、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必须对彩礼现象及其矛盾纠纷予以法

律回应和价值指引。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

纠纷亦是案情复杂、数量庞大、矛盾纠纷容易激化的

一类重点案件，理论的混乱和规范的缺失长期以来

制约着法官对这类案件的妥善处理。

2021年 6月-2022年 1月，笔者对全国法院审理

的婚约财产返还纠纷进行了调研，并在全国范围内

人民法院发放了“涉彩礼纠纷法律适用现状调查问

卷”。截至2022年2月14日0时，笔者通过“问卷星”

“网易邮箱”等方式共收到有效问卷158份②，调研结

果来源涵盖了全国范围内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彩礼返还纠纷法律适用研究
——以全国法院158份问卷调查和相关裁判文书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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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法院，该问卷调研范围相对较广，调研结果具

有代表性，调研对象主要是审理婚约财产返还纠纷

的人民法院和法官，因此在宏观上具有调研的可信

度和有效度，对研究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法律适用现

状和审理规则之完善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

一、彩礼返还纠纷裁判难点概览

(一)我国彩礼返还纠纷基本情况扫描

彩礼返还纠纷在案由中称为婚约财产返还纠

纷。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是我国民事司法所处理的一

类重要案件，截至2022年2月14日0时，裁判文书网

共有175465篇以此为案由的裁判文书③，可见其在我

国民事司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关乎民生的重

要案件类型。从对全国法院调研的 158份有效问卷

和 175465篇裁判文书来看，我国婚约财产返还纠纷

的发生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1.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数量在地域上呈现西多东

少、北多南少的特点

从来自全国 25个省级行政区的法官答卷来看，

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年收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案件

量平均在 200-300件，中级人民法院年收婚约财产

返还纠纷案件量平均在50-100件，基层人民法院收

案量高于中级人民法院，而其中分布于宁夏、云南等

地的八家基层人民法院年收案超过500件，最多者收

案甚至达到了上千件。对于一个基层人民法院而

言，年收200-300件同一类型的案件，足可以称为是

该院的一大办案重点，以至于接受调研的法官不禁

感慨“彩礼纠纷确实很多!”从答卷结果来看，婚约财

产返还纠纷的案件量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西多

东少、北多南少。位于我国西部的宁夏、甘肃、云南

等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年收案量普

遍在300件以上，而位于我国东部的浙江、江苏等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则年收案量相对较少。位于我国北

部的河北、陕西等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婚约财产纠纷

年收案量普遍在200件以上，而位于我国南方的基层

人民法院年收案量则相对较少。此外，在少数民族

自治地方，婚约财产纠纷通常发生较多，如在西藏自

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婚约财产

纠纷年收案量都在150件左右，这与当地的人口密度

和案件总量对比来看，属于绝对的高发案件类型。

这表明，婚约财产纠纷的发生同地域经济情况具有

一定关联，在我国东部、南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婚

约财产纠纷发生率相对较低，在我国西部、北部等经

济欠发达地区，婚约财产纠纷发生率相对较高；基于

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婚约

财产纠纷发生率普遍较高。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

言，无论是当地人民群众经济水平，还是人民法院审

理案件的能力，往往都不如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对于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而言，该类占比较高的重要案件

之审理又与复杂的民族习俗有关。因此，在当下审

判实践中，婚约财产纠纷审理规则和裁判效果值得

特别重视。

2.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普遍对当事人家庭经济、

情感情况影响较大

根据调研数据，在婚约财产返还纠纷中，彩礼价

值往往较高，答卷中68.99％的地区婚约财产纠纷中

彩礼平均价值在50000-150000元之间，另有22.15％
的地区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平均价值更是高达

150000-250000元之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这些纠纷发生的地方中，占比30.38％的地区个人可

支配年收入仅在 20000-50000元，20.25％的地区个

人可支配年收入仅在3000-6000元，更有7.59％的地

区个人可支配年收入在 30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

在婚约财产返还纠纷中，彩礼价值通常是个人可支

配年收入的3-10倍以上，当事人所支付的彩礼可能

相当于全家人数年辛勤努力的“血汗钱”，裁判的结

果对当事人家庭经济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

表1 答卷中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发生地区的
个人可支配年收入

选项

A.3000元以下

B.3000元-6000元
C.6000元-10000元
D.1000元-10000元
E.10000元-20000元
F.20000元-50000元
G.50000元-100000元

H.100000元以上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12
32
23
3
26
48
10
4

158

比例

7.59％
20.25％
14.56％
1.9％

16.46％
30.38％
6.33％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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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压力外，婚约财产纠纷还会给当事人

带来巨大的感情压力，一旦处理不当将对双方当事

人及其家人带来巨大的情感伤害，甚至导致结成秦

晋之好的两个家庭瞬间反目成仇，给社会和谐造成

隐患。从调研结果看，婚约财产返还纠纷主要发生

在新婚不久之后或是成婚不久之前，婚后三年内是

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高发期，这就表明该类纠纷的

发生严重影响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刚刚结合组成或

即将组建的家庭由于时间较短，本就情感基础脆弱，

加之男女双方从恋人向夫妻的角色转变中，容易在

生活的柴米油盐中发生矛盾，产生情感上的裂痕，该

类纠纷容易放大和激化这种矛盾，使得本就摇摇欲

坠或已经破裂的婚恋关系雪上加霜。

3.婚约财产纠纷裁判中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

大、裁判效果不一

根据调研情况，在婚约财产纠纷的裁判中，多位

受调研法官表示该类纠纷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对

于彩礼的范围、返还主体、返还情形、返还数额等难

以准确把握，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在同

一地区内容易造成“类案不同判”的情形发生。且由

于彩礼具有高度的习俗性，部分案件依法裁判容易

造成与地方习俗的冲突，从而使当事人在情理上难

以理解裁判结果，导致当事人上诉甚至发生信访事

件。受调研法官的 28.48％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上诉

率较高，6.33％认为信访率较高。由于婚约财产纠纷

本就对家庭经济、情感情况影响较大，如果再引发大

量上诉甚至信访情况，则一方面更容易激化矛盾，另

一方面也会消耗更多的家庭经济资源和社会诉讼

资源。

表5 答卷中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处理方式及效果

选项

A.辨法析理，调解结案

B.判决结案，服判息诉

C.上诉率较高

D.信访率较高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126
104
45
10
158

比例

79.75％
65.82％
28.48％
6.33％

(二)彩礼返还纠纷裁判难点分析

受调研法官普遍认为，婚约财产返还纠纷中存

在多个在审判实践中不易把握的疑难问题。总结受

调研法官言及的疑难问题，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婚约

财产返还纠纷主要包括如下五个裁判难点。

1.彩礼范围难以确定

受调研法官反映，对于婚前所购置的贵金属或

首饰，是否属于彩礼范围在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

对“传家手镯”“新衣服”“仪式费”等法律属性模糊、

习俗属性较强的特定物品是否属于彩礼的判断，在

裁判中具有较大争议。

2.彩礼返还主体难以确定

受调研法官反映，在部分地区，接受彩礼的主体

较多，在婚约财产返还诉讼中能否将之均列为共同

被告存在争议，特别是如果仅将女方列为被告经常

会陷入执行不能的窘境。

表2 答卷中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发生地区的
彩礼平均价值

选项

A.10000元-50000元
B.50000元-150000元
C.150000元-250000元
D.250000元-500000元

E.500000元以上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11
109
35
1
2

158

比例

6.96％
68.99％
22.15％
0.63％
1.27％

表3 答卷中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发生时的婚姻状态④

选项

A.未缔结婚姻

B.办理了结婚仪式，未登记领证

C.缔结婚姻后未共同生活

D.结婚登记后不久，仪式还未举行

E.婚后较短时间内夫妻感情破裂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95
126
94
78
133
158

比例

60.13％
79.75％
59.49％
49.37％
84.18％

表4 答卷中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发生时的婚姻存续时间

选项

A.婚前发生

B.半年以下

C.半年至一年

D.一年至三年

E.三年至五年

F.五年以上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70
64
105
82
19
10
158

比例

44.3％
40.51％
66.46％
51.9％
12.03％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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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彩礼返还情形的认定难以明晰

受调研法官反映，当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存

在一定模糊性且无法完全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彩礼返

还具体情形，如对共同生活的认定、生活困难的认定

等缺乏明确的标准，导致在裁判中难以把握，对男方

存在重大过错、男女双方虽未登记结婚但已订婚同

居等情形等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导致在裁判中找

不到法律依据。

4.彩礼返还数额难以确定

受调研法官反映，对于彩礼纠纷而言，司法解释

的规定似乎意指裁判应全部返还或全部不返还彩

礼，但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需要考虑的具体因素，导致

彩礼返还数额难以确定。

5.彩礼返还举证难度过高

受调研法官反映，在婚约财产纠纷中，支付彩礼

的一方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特别是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给付彩礼往往通过直接交付的方式，缺乏转

账凭证等证据，最终导致在诉讼中无据可考从而

败诉。

对上述疑难问题，大部分受调研法官都认为，应

细化司法解释规定，出台具体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指

引。但如出台科学合理的规范性文件，则需要正本

清源，在理论上反思彩礼的国家法规则和民间法规

则之间的关系，再结合具体问题对彩礼返还纠纷实

现法理上的规则形塑，从而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

供参考。

二、彩礼的国家法规则和民间法规则

《诗经》有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

吉士诱之。”⑤讲的就是男女爱慕相赠彩礼的故事，迄

今为止，彩礼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刻

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最早对彩礼进行规

制的国家规范是周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

吉礼。”⑥彩礼能传承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在岁月变

迁中彩礼所蕴含的法理和情理不断碰撞形成日臻完

善的彩礼国家法规则和民间法规则。彩礼的国家法

规则和民间法规则是我们完善彩礼返还纠纷审判规

则的理论渊源和价值选择指引。

(一)国家法视野下的彩礼

在国家法的视野下，自西周起，彩礼就是国家法

所规定的订婚之礼，彩礼的交割完毕代表着男女双

方及其家庭都对这段感情予以了认可，正式订立了

婚约，“征，成也，纳此则昏礼成，故云‘征’也。”⑦此

后，彩礼一直是国家法所关注的对象，以其财产交割

的形式承担着婚约订立的人身关系变动功能，根据

史料记载，“有关彩礼的制度在唐宋以后的律令中变

得非常完备。”⑧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彩礼曾因其在

旧社会物化妇女的一面和带有买卖婚姻的色彩被视

为是封建糟粕余毒而被国家法所明文禁止。从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起，彩礼就被红色

政权所废止，该法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

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

聘礼及嫁妆。”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保留了这一规定，1941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指

示信《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进一步释明立场，将彩

礼作为变相买卖婚姻的一大特征。但在实践中，彩

礼并未因为国家法的不认可而消失，反而仍活跃于

民间婚嫁的场域中。出于这种实践中难以全面禁止

的情形，1950年《婚姻法》仅是原则性地规定“禁止任

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此后，我国《婚姻

法》基本延续了这一规定，有学者认为，“至此，新中

国回避婚约的婚姻立法模式算是暂时落锤定音。”⑨

但是，正如“婚约并不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消失”⑩，

彩礼也不会因此而在生活中消弭，因此，为应对社会

生活中的彩礼纠纷，国家对待彩礼的态度也不断转

变，从法律政策的限制放松到开始认可，直到当下

采取司法解释方式消极承认彩礼的存在及其地位。

在国家法的视野下，对于彩礼的性质，在过去有

所有权转移说、从契约说等学说，在相关司法解释

出台后，赠与说成了学界通说，即认为彩礼属于民事

法律上的赠与行为。在赠与说内部，又分为附义务

赠与说、附生效条件赠与说、一般赠与说、目的赠与

说和附解除条件赠与说五种。对于前两种而言，因

其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中的婚姻自由

原则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原则相违背而丧失解释

力，后三种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学说。其中，一

般赠与说认为，“对于赠与物适用有关赠与的法律规

定，不予返还。对于非赠与物即当事人基于当地的

风俗习惯而不得不为的行为所给付对方的财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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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由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

返还不当得利”，该说将彩礼视为一般赠与规则，全

部不予返还，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

称“《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5条的内容相悖，故

而也不具有国家法上的解释力。目的赠与说学者

“将其认定为以新生家庭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的赠与

关系。”该说看似合理准确地认定了彩礼的目的性

质，但对其法律效果的认定却具有模糊性，且如果承

认目的说，就等于承认婚姻作为彩礼的目的，其财产

效力与人身效力在法律上天然紧密相连，则又是对

婚姻自由原则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原则的消极违

背。附解除条件赠与说学者则认为，“已经给付的以

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彩礼属于民法上附解除条件的赠

与。”在国家法的立场上，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

附解除条件赠与说更为妥帖，其能在不违反(《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司法解释所做

出的特别规定予以有说服力的解释，一旦解除条件

发生，彩礼赠与协议即告解除，其因果关系系由人身

关系引发，故而不违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基本原

则。但也应当看到，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放弃了

中国人使用上千年的规则——让婚约解除方承担责

任的规则，同时也放弃了彩礼内存的文化意义。”

综上，在国家法的视野下，彩礼之存在不可磨

灭，因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程度之深而必须由国家

法进行相应调整。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婚姻家

庭立法采取了“回避婚约”的立法方式，但司法解释

等规范性文件仍对彩礼即婚约财产作出了规范。应

认定彩礼系民法中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但同

时应充分考虑其民间法规则及其背后的情理价值对

之进行相应的修正。

(二)民间法视野下的彩礼

作为一种发乎于民间的交往规则，民间法视野

下彩礼的历史要比国家法视野下的彩礼更为悠

长。在民间法的视野下，彩礼规则既有鲜明的地域

差异、民族差异、城乡差异等差异，又有一定程度上

的共识性。社会学学者曾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他

们认为彩礼规则具有经济和礼俗习俗两个维度，在

经济利益视角下有补偿说、资助赠与说与索取说等

学说，在礼俗习俗视角下又有礼仪说与文化伦理说

等学说，并从社会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等学科角度

分别揭示了彩礼规则生成的深层原因和伦理基础，

这些研究为我们进行民间法视野下的彩礼规则研

究提供了基础。民间法视野下的彩礼规则研究需

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提炼，总结其中微观层面的规

范属性和特征，我们认为，在民间法视野下，彩礼具

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财产流动规则、家庭与家庭之

间的社会结合规则、男方与女方的家庭身份规则三

重属性。

1.彩礼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财产流动规则

作为一笔重大的家庭财物支出或收入，彩礼从

来不是缔结婚姻的成年男女双方单独负担的，而是

家庭与家庭间的财产流动。近年来，随着彩礼金额

的水涨船高，支付彩礼更是常常需要举男方全家之

力而为之。在民间法的视野下，彩礼随着实践的积

淀而形成了家庭与家庭间的财产流动规则，在这种

规则中，男方家庭负有支付彩礼的义务，女方家庭则

享有获得彩礼的权利，在彩礼议价的过程中，女方会

将男方家庭整体财力作为评估彩礼及其诚意的对

象，而男方在实践中也接受了这种植根于家庭财产

整体观念的规则，并愿意以家庭为单位支付彩礼。

而对于接受彩礼的女方家庭而言，则分离出了两种

情形，一种是基于补偿说的情形，如费孝通先生所

言，“彩礼是男方家对女方家劳动力丧失的一种经济

补偿。”从而使女方家庭完全享有彩礼的所有权，另

一种是基于资助赠与说，女方家庭在收到彩礼后会

全部给女方个人，甚至会支付一部分嫁妆为女方生

活之中。这一点在我们的调研中亦得到了引证，如

下表六、表七所示，受调研法官普遍认为，支付彩礼

和接受彩礼最多的主体是缔结婚姻男女双方的父

母，分别占到了99.37％和90.51％之多。需要注意的

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彩礼的家庭间财产流动规

则的属性正在不断加强，呈现出贡献度的不均衡化

和彩礼形式的多元化“在彩礼议价与支付过程中，子

代更加强调自身的权利，对彩礼的贡献越来越少。

以彩礼为由，亲代的大量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正以更

多样化的方式向子代转移。”且随着女性地位的不

断提高和男女平等、婚恋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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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甚至出现了“倒贴嫁妆”的情形，即女方因家境

优渥，拒收彩礼并支付一笔嫁妆供男女双方生活

之用。

表6 答卷中支付彩礼主体的情况

选项

A.缔结婚姻的一方本人

B.缔结婚姻的一方父母

C.缔结婚姻的一方本人的兄弟姐妹

D.其他与缔结婚姻一方有社会关系的人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93
157
15
12
158

比例

58.86％
99.37％
9.49％
7.59％

表7 答卷中接受彩礼主体的情况

选项

A.缔结婚姻的一方本人

B.缔结婚姻的一方父母

C.缔结婚姻的一方本人的兄弟姐妹

D.其他与缔结婚姻一方有社会关系的人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小计

107
143
13
5

158

比例

67.72％
90.51％
8.23％
3.16％

2.彩礼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结合规则

家庭与家庭的财产流动规则是表层的、物质的、

基于经济伦理的民间法规则，而更深层次的基于交

际伦理的则是家庭与家庭的社会结合规则。根据关

系社会学的理论，财产流动是建立深层次社会关系

的一大动因，在家庭间财产流动的基础上，双方家

庭社会关系不断稳固，直到达到“亲家”的经济与情

感交融结合的最深层次。而伴随着彩礼财产流动规

则的形成，由彩礼引发的家庭与家庭的社会结合规

则也不断在民间法中生成。在家庭与家庭的社会结

合规则中，“彩礼是家庭对外沟通的渠道。从家庭与

族亲和姻亲关系角度分析，彩礼起到了沟通几个亲

属集团的桥梁作用。”通过彩礼的支付与沟通，双方

开始互负维护婚约稳定的义务，力求婚姻能够如期

实现。此时如女方在收到彩礼后悔婚，或男方在支

付彩礼后又相亲他人，抑或是男女双方及其家庭存

在其他破坏婚约稳定的情形，就会受到双方家族的

否定性评价，认为其存在一定过错。此外，在家庭与

家庭的社会结合规则中，彩礼支付实际还起着一定

范围内的公示作用，双方家庭作为彩礼的支付主体，

双方家族实际是对双方家庭支付彩礼的见证，并作

为嗣后的婚礼所提供的更大范围的社会亲友之公示

的小范围公示，公示所带来的是家族对婚姻认可的

公信，让嗣后的婚礼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不至于受

到家族不同意见的阻挠。

3.彩礼是男方与女方的家庭身份规则

作为婚约财产，婚姻的成就和延续无疑是彩礼

支付的最重要动因，因此彩礼不仅仅是指向家庭间

的财产流动和社会结合规则，更穿透式地指向未来

将要成就的小家庭中的家庭身份规则，指向男女双

方的家庭地位。这种身份规则的建立从彩礼的议价

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在两家因分歧所进行抬价与

压价的博弈中，‘议’的过程令双方家庭的道德品性

地位自然流露，从而使得两家人能够即时针对对方

做出道德判断，也使结亲家庭可通过坚持与妥协的

行动表达自身对塑造姻亲关系的道德诉求，并最终

着眼于影响即将结成的小家庭的秩序，展现了‘以礼

争气’的道德过程。”在实际中，彩礼的范围和价格

经历了复杂的民间法规则的调整，受到如双方家庭

的社会地位、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男女双方希望

得到的家庭地位的影响。“以彩礼和嫁妆为代表的婚

姻支付是夫妻双方婚前财富的集中体现，婚姻支付

作为代际间的支持对婚后夫妻权力格局产生重要影

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如果彩礼或陪嫁较高，则一

般女方在婚后生活中也将具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对

家庭决策和婚姻的存废有着更大范围的影响力，对

婚姻家庭关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相应

的，如果彩礼较少，则女方在婚后生活中家庭地位可

能将受到不良影响。

综上，在民间法的视野下，彩礼既是财产规则，

也是社会关系规则和身份关系规则，承载着诸多重

要的意义。使这些民间法规则具有约束力的，恰恰

是沉淀千年的民间习惯之情理价值。在诉讼中，这

些规则将对当事人的案件预期产生重要影响，从而

影响通过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裁判实现公平正义的

目标。在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审理中，民间法亦实

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有的受调研法官就指出，

“本类案件的审理应充分考虑地域、风俗习惯等因

素。”因此，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及制定有关规

范性文件促进婚约财产纠纷的类案同判时，也要充

分考虑民间法规则及其情理价值的深远影响。

·· 14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商法学 2023.4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三、彩礼返还纠纷裁判规则形塑

(一)彩礼范围的科学厘定

对于婚约财产纠纷的裁判而言，彩礼范围的科

学厘定是法官在调研答卷中反映最多的要点难点，

而彩礼的范围又与彩礼的性质特征息息相关。如前

文所述，附解除条件赠与说是国家法视野下彩礼性

质的合理解读，然而由于其深刻的民间法烙印，与一

般的附解除条件赠与相比又展现出了独有的特征。

根据《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 5条之规定，“彩

礼”的限定词是“按照习俗给付的”，其隐含了彩礼返

还纠纷中彩礼认定的两个特征。一是习俗性，必须

是在当地习俗中存在关于支付彩礼的习俗，并依据

该习俗给付的财产才有可能被认为是该类纠纷中的

彩礼，且在习俗性中隐藏的逻辑是，如不存在该习

俗，则当事人无需支付彩礼，因此彩礼的支付还具有

习俗对意志的强制性，即当事人是迫于习俗被迫支

付财产作为彩礼以达到婚姻的目的，这一观点亦在

裁判中得到了认可。在倪某与卞某婚约财产纠纷

中，男女双方已同居五年之久，婚前，男方应女方要

求，由男方出资以女方名义购买宝马车一部并登记

在女方名下，后双方未能结婚。男方认为该宝马车

属于彩礼，应当返还。法院认为，在已同居五年的情

况下，办理结婚登记应属双方义务，此时男方斥巨资

为女方购买宝马车，属于自愿赠与，而非为习俗而被

迫妥协，故而依法驳回男方请求。二是给付性，即必

须是已经给付的财产，约定尚未给付的不属于该类

纠纷的对象。然而，仅依靠司法解释规定的这两种

属性，尚不足以应对实践中复杂的情形，因此，各地

根据本地区情形又出台了有关裁判指引。各地裁判

指引又丰富了针对性和金额性两个特征作为判断彩

礼的具体标准，所谓针对性，包括两个侧面，一是彩

礼必须是针对婚姻成就所举行的一种仪式，二是彩

礼必须是针对婚约特定主体所给付的。所谓金额

性，则是各地区根据地方实际，对于过小金额的不认

为是彩礼，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该问题不

宜全国统一规定，宜根据地区经济情况单独规定。

综上，我们认为，彩礼具有习俗性、给付性、针对性和

金额性，不具有该特点的赠与不应纳入彩礼的范

畴。据此，我们可以对答卷中反馈的实践中争议较

大的给付财产类型进行合理判断。

1.恋爱过程中男方赠与女方的财物

在男女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男方往往会通过

赠与财物等方式以求加深和巩固恋情，在时代的变

迁中，这种赠与的数额不断增大，从而在双方恋情破

裂未成就婚姻后发生纠纷。地方的指导意见中存在

不同观点，江苏省高院认为，“男女恋爱期间互赠财

物表情达意实属人之常情。这种表达感情的物质载

体并非一概为彩礼，因此男女互赠信物一旦赠与行

为已经完成，是否返还完全由双方决定。”其言下之

意是是否属于彩礼仍需进一步判断，而江西省高院

则认为，“恋爱期间为表达感情而馈赠对方的小额财

物，属赠与关系，不在彩礼之列，不得请求返还。”其

言下之意是大额财物则属于彩礼之列。商丘中院的

意见则较为清晰明确，认为“(一)男女双方在交往过

程中为表达感情、出于自愿所给付的易损耗的日常

用品，赠送的价值较小的物品，请客花费、逢年过节

等人情往来的消费性支出，一般应认定为赠与行为；

给付人要求返还的，不予支持。(二)男女双方在交往

期间，一方向另一方转账或以现金方式给付的有特

殊意义数额的金钱，一般应认定为赠与行为，给付人

要求返还的，不予支持；给付金钱单次超过3000元或

累计超过 30000元的，给付人要求返还的，应予支

持。(三)一方以结婚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的购房款、

购车款为其婚前个人财产，一方要求返还的，应予支

持。”商丘中院的意见实际是以所赠财物的价值和

功用作为判断标准，对于价值较大的，推定认为属于

为达结婚目的所支付的彩礼或参照彩礼返还规则适

用，对于价值较小的，则推定认为属于加深感情的赠

与。商丘中院的意见在实践中基本被法官所采纳，

对于小额的时间较为分散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

等法院不认为属于彩礼，而价值较高的赠与则应当

返还，对于恋爱期间一方出资为另一方购买的房

屋，由于其价值过高，即便没有书面的婚约，法官仍

认为应当参照彩礼返还规则予以返还。但也有法

官认为，对于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账且数

额较大的消费性馈赠，则原则上应认定为一般赠与，

如当事人主张其系以结婚为目的迫于习俗所支付的

彩礼，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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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商丘中院的意见不失为一种有效指

导办案的类型化表达，但恋爱过程中男方赠与女方

的财物具体能否认定为彩礼，仍需依照上述彩礼四

特征进行实质性判断。在婚恋节奏不断加快的当

代，“为了结婚而恋爱”已不是适龄青年的唯一选择，

“冲动型恋爱”亦不在少数，在恋爱关系中的一般性

赠与，由于不具有针对性和习俗性不宜认定为彩礼，

否则将打击女方的婚恋意愿，在女性婚恋意愿本就

大幅低于男性的情况下，不利于建立和维护和谐稳

定的恋爱关系。

2.办酒席等在收到彩礼后的共同花销

多位法官在答卷中表示，对于办酒席等花销之

认定在实践中存在困难。对于这一问题，地方审判

指引中通常认为不应认定为彩礼适用婚约财产返还

规则，而应当认定为消费性支出从而不予返还。如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男女双方在筹备婚礼过

程中为款待、宴请亲友所支出的费用，属于共同支出

的消费性费用，接受的一方亦未实际取得，故不得要

求返还。”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请客花费、

逢年过节等人情往来的消费性支出，一般应认定为

赠与行为；给付人要求返还的，不予支持。”但审判

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定却存在三种不同的看

法。第一种是认为可以认定为彩礼的。《中国审判案

例要览》刊登的一则案例表示，“男女双方按照当地

风俗给女方办酒席、拍婚姻照、置办服装等费用可以

视为彩礼。”第二种是认为应各自分别负担的。在

曾某、李某1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结合本地的习俗该笔开支双

方应各自负担自己的酒席支付。”第三种是认为不

应当认定为彩礼的，该种裁判占多数。如在徐某

1、朱某 1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则认为，“对于徐某 1主张给付 3万元

酒席钱，该款不属于彩礼，一审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

当。”此外，对于女方所支付的酒席费，在庄某、张某

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女方举办订婚宴所支付的费用，可抵扣应

需返还的彩礼数额，因为“庄某二审中陈述其与张某

均举办过订婚宴，故张某方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也存

在一定付出。”这就与不应当认定为彩礼的多数说

发生了根本性的逻辑矛盾：男女平等是我国《婚姻

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男方所支付的酒席钱等被认为

不是彩礼而女方无需返还，女方所支付的婚宴费就

亦不得被认为是男方应支付而被女方代付的彩礼从

而在彩礼返还数额中扣除。

我们认为，欲准确认定办酒席等共同花销是否

适用彩礼返还规则，仍需依照上文所言彩礼的特征

判断。在现实生活中，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

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亲朋聚餐、馈赠礼物及日常的

吃喝玩乐等，对于其中数额较小的，由于其不符合彩

礼的金额性，故不宜认定为彩礼。对于数额较大的

酒席钱等，则应当区分看待。首先分辨其针对性，即

其是否是为缔结婚姻所消费的花销。其次分辨其习

俗性，如果当地确有办酒席之风俗作为缔结婚姻的

必要前置程序，使得当事人为缔结婚姻不得不花销

举办酒席，则可考虑认定为彩礼的一部分。但即便

认定为彩礼的一部分，也不宜全额返还，盖因为该花

销实际亦有支付方使用的部分。而对于彩礼中为共

同生活所支付的已经完全转化为双方无形利益的支

出，则不能适用彩礼返还规则。如接受彩礼的一方

欲主张彩礼属于这种情形，则应负担相应的举证责

任，证明彩礼已为双方日常生活所使用，否则人民法

院将不予采信。

3.见面礼、结婚礼金、“三金”、改口费等其它形

式的赠与

现实生活中，在男女交往、订婚、结婚过程中，还

有众多“巧立名目”的赠与，属于“非典型”的“彩礼”，

法官反映较多的如见面礼、结婚礼金、“三金”、改口

费等，依其性质能否裁判属于彩礼的范畴是司法实

践的又一难点。以见面礼为例，在我国大部地区，女

方首次见到男方父母或其他直系长辈时，长辈都会

包一个红包，谓之“见面礼”，由于在给付见面礼时，

可能双方感情尚未稳固，最终无法缔结婚姻者亦有

之，因此引发以见面礼为系争对象的婚约财产返还

纠纷。对于该类纠纷，裁判中多数认为其系属彩礼

范畴，且不因给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如在

金某 1、陈某 1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安

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见面礼虽是被上诉人父母

给付上诉人，但见面礼的性质仍然是被上诉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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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为目的而支出的费用，本质

上仍然属于彩礼。”且其返还金额差距较大，如在张

某 1、张某 2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徐某为与张某1缔结婚约关

系，给付了张某126000元见面礼及部分财物，一审将

徐某给付张某1的见面礼126000元认定为彩礼款范

畴，将给付的其他财物认定为赠与性质，符合民间习

俗及司法实务。”同样是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

的田某1、丁某婚约财产纠纷中，其认为“田某1于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收受见面礼17000元，依法应予以返

还。”而同在安徽省的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蒋某、

柳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则认为，“本案

中，蒋某一审庭审中申请的证人刘某3称见面礼‘刘

某 2没要，是男方主动给的 10000元，这是当地习

俗’，一审法院认定该10000元‘是原告基于当地风俗

主动给刘某 2的，刘某 2并没有向原告索要，故该款

具有赠与性质，不属于彩礼’，并无不当。”当见面礼

从直接的金钱赠与转化为间接的物品赠与时，法官

则通常不会支持返还，如在管某、陈某婚约财产纠纷

二审民事判决书中，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原告赠送被告及亲属香烟、白酒、大米、饮料等价

值物品，价值不大，属于双方之间的见面礼，不属于

彩礼的范围。原告买给被告的衣服、裤子、鞋子及之

后原告和母亲给被告和被告母亲发的红包，属于原

告与被告增进感情之举，属于赠予，不在彩礼范

围。”类似的情形在实践中还有很多，同一省份的中

级人民法院在面对“见面礼”这一问题时尚不能形成

共识，导致“类案异判”的后果，影响司法公信力。此

外，改口费、选日子费等在裁判中的情况亦不一而

足，地方性审判指引对此也往往不予置评，只有商

丘中院明确“彩礼包括但不限于见面礼、聘礼、上车

礼、下车礼、改口费及价值3000元以上的首饰、电器、

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贵重财物。”

我们认为，无论是见面礼，还是结婚礼金、“三

金”、改口费等其它形式的赠与，是否认定为彩礼，仍

要从彩礼的性质特征出发判断，方可以去伪存真。

以“见面礼”为例，在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见面礼表达

的是男方父母对女方的认可度，如男方父母对女方

表示认可，则会支付一笔价值不菲的见面礼，以启动

接下来的聘亲等程序，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习俗性，

金额一般也不会太低，如男方父母不支付这笔见面

礼，则婚事不能成就，因此其符合彩礼的各项特征，

应系作为彩礼的一部分适用婚约财产返还规则。但

在湖北省的部分地区，“见面礼”只是作为用以补偿

女方的交通来往费用及舟车劳顿，并有鼓励女方之

勇气、讨好运等意味，其金额往往也较小，并不是开

启婚姻下一程序的必然前置的民俗，因此不应作为

彩礼之范畴。再如具有强烈民俗色彩的“三金”“四

金”等，在我国大部地区都属于传承已久的民俗，赠

与的目的是希望婚姻长长久久、美好如初，甚至有些

“三金”等还是家传的寄托特殊感情之物，更应当纳

入彩礼之范畴。总而言之，无论其名称谓何、内容为

何、形式为何，都要重点审查其针对性、习俗性和金

额性，对于符合彩礼特征的应依法纳入彩礼范畴。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婚姻习

俗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悄然变迁，对于已经登

记结婚并同居的，嗣后才得到家长认可并赠与财物

的情形，则因其不具有传统习俗的性质而不应归于

彩礼之列。

(二)彩礼返还主体的界定

1.彩礼返还主体适格的界定

关于彩礼返还主体的界定，学界和实务界素有

争议。一是支持说，如《人民法院案例选》刊登的一

则案例分析中认为，因婚约财产返还纠纷所涉请求

权基础系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故而“应将订立婚约

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或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

加诉讼”，支持说亦反对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父母

单独成为当事人，认为订立婚约的男女无论如何都

是必然的诉讼当事人，“彩礼的实际给付人和接受人

不能单独作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二是

反对说，该说一度成为主流学说，有法官在《人民法

院报》撰文认为，“婚约财产纠纷因解除婚约而产生，

实质争议发生在解除婚约男女之间，因此，其诉讼主

体也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双方。”至于父母的“帮

助”“资助”等行为，赞同此说的法官认为，“其父母或

其他人的行为，只能视为是代办行为。”三是原则化

认定说，认为“一般应列夫妻双方或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男女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但“实际生活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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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

包括其双方的父母或亲属，这些人的诉讼地位，应根

据诉讼的具体情况，以便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纠纷

的解决以及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为原则，

酌情予以确定。”四是区分认定说，如(《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指南》中指出，在婚约彩

礼返还纠纷中，“对于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

分情况：1.双方办理结婚登记的，应以男女双方作为

彩礼返还的权利人与义务人；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的，如果彩礼的给付人与收受人不是男女双方，可

直接列实际给付人和实际收受人为诉讼当事人。”

在实践中，反对说与支持说亦是各执一词，在裁判中

均有所体现，如在高某甲、高某乙、王某甲与王某乙

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以反对说为理论基础，认为“高某乙、王某甲作为高

某甲的父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诉讼主体应当

是解除婚约关系的王某乙、高某甲，故高某乙、王某

甲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返还彩礼款的民事责任。”

而在唐静、唐某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则以支持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在实际生活中，

给付婚约财产的问题，并不单纯的是男女双方之间

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涉及两个家庭之往来。对于婚

约财产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

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还可

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以成为

返还婚约财产诉讼的当事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

点直接导致了审判实践对这一问题认定的不统一，

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同案不同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

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可

以探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基本系

属支持说，其理由是“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

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

当的。”然而从规范意义上讲，该答复仅系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并不具有当然的

法律拘束力，迄今为止，或许是囿于理论和实践中的

争议，也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予以规范明

确。我们认为，上文所述的彩礼的四个重要特征仍

然能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进路，对于当事

人是否适格而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是否是支付或

收到彩礼的对象，如果其支付或收到的财产并不能

被认定为彩礼，当事人适格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

如果在当地习俗上存在父母支付或接受彩礼的习

俗，且其实际支付或收到的财物确系针对婚姻缔结

而发生，据此就可认定其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反

之则不能认定。当然，当事人的父母不能单独成为

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当事人，原因在于，其前提条件

在于婚约，而婚约本身是男女双方自主订立的，根据

《婚姻法》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如将当事人父母单

独列为婚约财产返还纠纷的当事人，则无异于承认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婚姻的极端重要性，从而

构成对婚姻自由原则之违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

一理论亦存在例外，即在女方本人已失踪或死亡的

情形下，则得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彩礼，盖因为

此时“彩礼”即附解除条件的赠与的基础已经丧失，

双方已经没有缔结婚姻的可能，故而在丧失赠与的

基础的情况下，接受赠与的女方父母构成不当得

利。此外，在农村，还有大量情形属于用彩礼给女方

的兄弟娶妻支付彩礼或建房等，如有证据证明其兄

弟亦接受了彩礼，且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下，亦可考

虑将其纳入被告范围，以解决大量彩礼返还案件执

行不能的情形。

2.彩礼返还责任类型的界定

关于彩礼返还的责任类型，实践中存在连带责

任说和共同责任说两种观点，均在裁判中有所体

现。连带责任说认为，诸被告对彩礼返还承担连带

责任，如在付某、刘某1婚约财产纠纷案中，曲靖市中

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刘某2的诉讼主体资

格问题，由于上诉人付某系到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
家给付的彩礼，并非单独给被上诉人刘某1一人，故

被上诉人刘某2作为上述彩礼的共同接受人，依法应

当与被上诉人刘某1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共同责任

说认为，诸被告对彩礼返还承担共同责任，如在曹某

1、曹某2婚约财产纠纷案中，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意一审法院关于被告父母承担共同责任的观点，认

为“关于曹某3、朱某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根

据各当事人对订婚当日彩礼给付情节的陈述，本案

彩礼的接受人为曹某 2的父母即曹某 3、朱某，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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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曹某 2、曹某 3、朱某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

当。”责任类型与债务类型息息相关，“民法上区别

夫妻债务与责任，债务系应为的给付，责任属为此义

务履行的财产担保。”

欲明确彩礼返还的责任类型，需先明确其债务

类型。我们认为，彩礼返还纠纷中，诸被告承担的债

务类型系共同债务而非连带债务。所谓连带债务，

是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多个债务之目的

牵连，债权人可对连带债务人中的任意一人提起诉

讼，亦可对全部债务人提起诉讼，任一债务人完成清

偿后可向其余债务人主张追偿权。然而，对于彩礼

返还纠纷而言，从程序上看，其债务在一般情况下并

不能单独向父母主张，因此不符合连带债务的诉讼

选择权属性；从实体上看，彩礼返还之债并非基于法

律规定或约定产生的连带债务，更多是基于当事人

间的共同生活和特殊身份关系发生的，这类似于我

国法律规定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就形成依

据而言，夫妻共同债务是由法律基于夫妻共同生活

关系而直接规定，并非迎合当事人的意志需要。”彩

礼返还之债与之有相似之处，多位被告之间是基于

共同生活的亲情和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才接受彩

礼，因其性质应可以类推适用“夫妻共同债务”之规

定认定为共同债务而非连带债务。史尚宽先生指

出，“共同债务惟于其债务由共同财产之关于人，以

其共同财产负责时为限，有其存在。”因此，对于彩

礼返还之债而言，亦应当首先由诸被告共同收受的

彩礼财产为责任财产，当其共同收受的彩礼财产因

为消费使用等原因不足以清偿该彩礼返还债务时，

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89条之规定，由诸被告

之个人财产清偿，清偿比例可由诸被告协商，协商不

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据消费使用等具体情况酌情

裁判。

(三)彩礼返还情形的扩充

从调研答卷的情况来看，目前法官反映较为强

烈的是，对于彩礼返还情形司法解释规定较为笼统

且不周延，对部分实践中存在的情形没有做出规定，

有法官反馈，实务中“对是否应该返还的情形认定标

准不统一”。司法解释的起草者的思路是“将彩礼的

给付分成两大类情况：对于双方没有结婚的，应当返

还彩礼。已经结婚又离婚的，原则上彩礼不再返

还。作为特殊事项，解释列举出两种情形之下，即使

在双方之间缔结了婚姻关系，离婚后彩礼也应当返

还：一种是双方结婚后一直未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是

因为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据此，司法

解释的起草者制定了《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 5
条之规定，该条规定内容可由下表表达：

表8 《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5条规范内容图示

已共同生活

未共同生活

已登记

原则上不返还彩礼；婚

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

活困难并离婚应返还

离婚可返还彩礼

未登记

返还彩礼

返还彩礼

结婚登记情况

共同生活情况

观察本表可以发现，实践中认识模糊或争议较

大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对于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

同生活的情况，如无“夫妻之实”，或共同生活时间较

短，应否返还彩礼。在调研中，部分法官反映，司法

解释所言的“共同生活”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在广大

农村地区，囿于传统观念等思想的影响，不少男性结

婚的目的是生儿育女，在各种情况的影响下，存在

“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的情况，虽然已经共

同生活一段时间，但由于生理或心理的原因始终没

有夫妻生活，更有甚者，有女方以获取彩礼为生计，

故而不愿与男方发生关系，以此迫使男方提出离婚

请求。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认识不一，大多数法官

会根据司法解释作出裁判不返还彩礼，但在部分案

件中，法官仍会判决酌情返还彩礼。如在龙艳、刘某

1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酌情返还彩礼的裁判，认为“本

案中刘某1与田某从结婚到离婚的时间较短，且田某

一方陈述婚后双方并无夫妻之实，而上诉人陈述其

原因在于男方。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彩礼的金额及

女方置办嫁妆情况等情形，依据公平合理原则，一审

酌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22,000元并无不

当，本院予以维持。”我们认为，对于此类情形法官

应准确把握彩礼性质据实裁判。如上文所述，彩礼

具有针对性，即针对婚姻成就所作的给付，对于双方

没有“夫妻之实”的情形，虽然从表面上看已经进行

·· 150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4 民商法学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了婚姻登记，但实际上男方的婚姻目的并没有实际

成就，也就可以裁判酌情返还彩礼。特别是对于女

方以获取彩礼为生计不与男方发生关系迫使其提出

离婚的情形，更应当裁判返还彩礼，用司法裁判纠正

假借婚姻之名骗取彩礼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同样不能让彩礼“绑架”男女双方发生关系，从而

干涉男女双方的婚姻自由和婚内性权利，对于因生

理原因等意志外因素导致双方不能发生关系的，不

能裁判返还彩礼。

第二，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情

况，是否应一概全额返还彩礼。根据司法解释之规

定，未办理婚姻登记就应当返还彩礼，但是实践中在

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根据农村婚俗男女双方举行了结

婚仪式并在事实上长期共同生活的情形，而根据农

村地区的传统观念，共同生活后再“分居”“离婚”实

际上导致女方很难“改嫁”再与他人建立婚姻关系，

且在共同生活中双方可能还存在育有子女、共同照

料老人等具体情形，如一概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

则不利于矛盾纠纷的圆满化解，亦不利于保护本就

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权益。实践

中，法官对此往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返还彩礼与否，

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往往

适用司法解释判决应当返还彩礼，如在万某1、万某2
婚约财产纠纷案中，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

案中，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便是从双方举

行习俗婚礼方面来看，也仅短暂维持几天时间即发

生纠纷，且考虑到未将钻戒、婚礼当天的礼金认定为

彩礼的因素，一审法院判令万某1一方返还陈某彩礼

88000元基本适当。”在林某、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中，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林某与潘某按习俗

举办结婚典礼后未依法办理结婚登记，且婚礼后共

同生活时间较短，潘某应当返还收取的彩礼。”而在

李某、张某1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中，甘肃省高级人民

法院认为，“本案中，虽李某与张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但结合双方已共同生活且育有一女的事实，

2020年 3月 2日由李某给付张某 1的彩礼 10000元，

依法应当不予以返还。”为回应实践需要、圆满解决

实践中的矛盾纠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根据

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男女双方未办

理婚姻登记的，彩礼应当返还。实践中男女双方可

能基于对法律规定的不了解而仅形成同居关系，但

是法院释明相应法律规定后，男女双方基于感情可

能愿意补办登记，若人民法院简单地判决返还彩礼

反而有失公平，或容易引发矛盾，因此在审理上述情

形的彩礼返还案件时，人民法院应根据个案实际情

况，必要时可以向同居的男女双方释明法律规定，在

其不补办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可判决返还。”该规定

实际上尊重了司法解释的意见，认为应当返还，但要

求法官进行充分的法律释明，以求尽量取得当事人

的理解，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但该规定最后的“可判

决返还”实际上亦没有明确说明到底是否必须返还，

而是一种模糊处理，并未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面对

实践中的复杂情形，为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

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
下简称“《八民纪要》征求意见稿”)第 10条曾试图沿

用 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50条之

规定，说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指男女双方

既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如果未婚

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

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

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但最

终受制于争议较大等因素最终未能正式进入纪要，

导致实践中不断出现混乱情况。尽管如此，司法实

践还是在裁判中吸纳了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第50条和《八民纪要》征求意见稿的观点，

如浙江省高级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问题的解答》

第4条就采纳了上述规定作为地方性的裁判指引。

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回应实践需要，更新

相关司法解释及会议纪要，明确对于未办理婚姻登

记但已共同生活的情况，应当根据双方育有子女情

况、赡养老人情况、共同生活时间等因素综合考量酌

情返还彩礼，对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未育有子女

的，可判决全额返还彩礼。

第三，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是否应采取客观

标准。根据司法解释之规定，对于虽然双方已办理

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彩礼系婚前给付并导致

·· 15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商法学 2023.4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后亦得主张返还彩礼。

司法解释此举是基于对大额彩礼陋习的批判和纠

正，对于防止因大额彩礼支付致使给付人陷入贫困

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生活困

难”的标准之适用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

将绝对困难作为认定“生活困难”的唯一标准，如在

司某1与司某2、白某1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中，甘肃省

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不存在(一)、(二)所列两种

情形，而对于情形(三)即是否存在婚前给付并导致给

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以绝对生

活困难为判断标准的，而不是以相对生活困难为判

断标准。所谓绝对生活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

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

生活水平；所谓相对生活困难，是指与给付彩礼之前

相比，由于给付造成了前后相差比较悬殊，相对于原

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该条解释的本意是

在后一种意义上，即对绝对生活困难进行规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除“绝对困难”外，“相对困难”亦可

作为“生活困难”，如在刘某、周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

中，当事人刘某诉称，“按照农村习俗和公序良俗，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并导致刘

某及其父母负债累累，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刘

某提交的其父因送彩礼向亲戚好友处借钱的借条、

转账记录、贷款证明，能证明订婚送彩礼导致刘某家

庭困难负债累累，一、二审没有采纳错误。刘某的父

母是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在西宁购买婚房已负

债，订婚送彩礼，至今在还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

院支持了刘某的诉求，认为，“二审根据已给付彩礼

的实际使用情况、双方不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没有

发生必要的开支、但确实造成刘某一方的生活困难，

从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等原则出发，判决周某、俞某

酌情返还彩礼 4万元并无不当。”第三种观点则将

“相对困难”作为酌情确定彩礼返还数额的一个因

素，如在周某与文某某、文某1、马某某婚约财产纠纷

案中，当事人周某诉称“申请人家中弟兄三人，申请

人是长子，父母做小生意，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大，鉴

于案件通过几次的庭审，申请人希望被申请人能够

尊重案件事实，双方协商解决彩礼的退还问题，彼此

能够安排好今后的生活。”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其属于“造成周某生活确实困难”，从而将其作为

酌定彩礼返还数额的参考因素。我们认为，对于司

法解释中的“生活困难”，宜确定为“绝对困难”，理由

如下：第一，从立法原意上讲，该条系对已进行婚姻

登记且已共同生活原则上不返还彩礼的例外规定，

既然是例外规定，那么就说明立法本意并不愿支持

已登记且已共同生活的情形返还彩礼，只是由于不

返还可能导致当事人陷入绝对的困境所作的妥协，

因此不宜范围过大。第二，从体系解释角度讲，已经

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指出，“婚姻法第

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

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尽管该解释已失效，但对“生活困难”的解释亦可作

为本条中“生活困难”解释的体系性参考。第三，从

社会政策角度讲，该条亦与司法服务脱贫攻坚大局

有关，有利于防止因彩礼返还问题导致返贫情况的

发生。而在我国脱贫攻坚政策中，“脱贫”是指消除

绝对贫困，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

现状，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司法解释中所

强调的“生活困难”标准在现阶段亦可同脱贫攻坚相

对接，采取“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的综合标准判断。

(四)彩礼返还数额的确定

彩礼返还数额是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的部分，有法官在答卷中反馈“法律与现实脱节，司

法解释的本意似乎是全返或全不返，但现实中不好

界定比如说何为‘共同生活’，也未区分共同生活中

时间因素对返还数额有无影响。”因此，多位法官在

答卷中建议细化彩礼返还数额的比例和标准，对于

彩礼返还数额比例与过错程度、子女情况等情形的

联系予以释明。从司法实践来看，根据“法信网”的

类案检索结果，返还数额的考虑因素中占比最高的

是“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这也是

调研答卷中法官反映最难裁量的部分，此外，影响返

还数额确定的因素还有过错程度、子女情况、经济情

况、风俗习惯等。

1.共同生活时间对彩礼返还数额确定的影响

在彩礼返还纠纷中，“同居减损”是司法裁判所

遵循的一项特别的法理。根据《婚姻家庭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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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5条及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50条等规定，彩礼返还与“共同生活”有着直接的

关联度，在司法裁判中，随着共同生活的时间延长，

返还彩礼的比例亦应随之递减，直到共同生活达到

一定时长，则接受彩礼的一方完全不再需要承担返

还彩礼之义务，为方便表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同居减损”。同居减损与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彩礼

的民间法功能有着密切联系，在民间法视野下，彩礼

具有表明社会身份关系的“公示”功能，随着共同生

活时间的增长，彩礼的此项功能实际已经达到，社会

意义上实际已经通过彩礼给付等“明媒正娶”的婚姻

程序认可了双方的婚姻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彩礼

返还的问题。此外，同居减损还体现着彩礼返还规

则对婚姻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方的特别保护。

在社会生活实际特别是农村社会生活中，同居后往

往会使女方更难找到再婚对象，同居时间越长，则女

方在婚姻方面的社会价值贬损越大，且根据调研情

况，在广大农村地区，举办婚姻仪式后的女方在婚姻

破裂后，即便还能够再次觅得良缘，也基本无法取得

第一次婚姻或共同生活时所取得的彩礼数额。因

此，为了弥补女方在婚姻方面的社会价值贬损，同居

减损大量被司法裁判所运用。

尽管同居减损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广泛认可，但

其中几乎无法提炼出整齐划一的比例标准，其中的

因素主要是变量难以掌握，在共同生活时间之外，其

他变量亦影响着法官的裁判标准。如在刘某1、李某

婚约财产纠纷案和付某、姜某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两案的争议焦点均系彩礼返还比例问题，且同样为

共同生活一年以上、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前者判决返

还比例高达95％，后者仅有50％，巨大的比例落差引

起了部分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质疑，实际上，两案还有

重大事实差异，即前案中男女双方甚至没有举办一

场婚礼，后案则举办了婚礼，婚礼的象征意义和社会

关系的公示意义显然会对彩礼返还比例产生重大的

影响，故而我们认为两案裁判尽管差异较大，却无可

指摘。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言：“世上没有两

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让我们客

观上无法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同案同判”只

是法治的价值和理想的境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

不同的案件中寻找相似之处，从而尽量提炼出裁判

的一般规则与逻辑。首先，司法应当旗帜鲜明的反

对畸形的高额彩礼，以发挥司法的社会功能，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彩礼数额过高且同居时间

较短的，在一定数额范围外，应当支持全额返还。商

丘中院率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其规定，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且同居不

超过半年的，“对彩礼款总额超出10万元的部分，应

全额返还。”但商丘中院的意见仅对本地区有参考

性，在全国范围内，应以前述调研数据为基础，以个

人可支配年收入的三倍为标准，对彩礼中过高的部

分全额返还，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不至于让支付

彩礼的一方数年的积蓄付之东流。其次，应以三个

月、半年、一年、三年为限，对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返还

比例给予裁判指引。其中，一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

点。在绝大多数的地区，共同生活一年已经能够达

到可以认定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程度，这一点在裁

判中亦得到了印证，从调研情况和裁判文书研究看，

在双方共同生活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情况下，彩礼

返还比例大多在30％-50％之间，而在双方共同生活

一年以上的情形，往往其返还比例将低于30％，直至

双方共同生活三年以上的情况，几乎没有判决裁判

仍需返还彩礼。第三，针对法官在答卷中所提出的

“共同生活不好判断”涉及的共同生活的标准问题，

根据《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 2条的规定，“同

居”系指“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在逻辑上，共同生

活应当包含同居，因此，在裁判中认定共同生活，可

以双方是否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是否共同负担生

活费用，是否共同赡养老人、共同抚育子女等情形综

合评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是否发生性关系作

为评价共同生活的标准，在很多案件中，当事人都提

出“未发生性关系”作为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证据，

然而，未发生性关系原因众多，实际不能说明男女双

方未共同生活，且作为人权的一部分，性自由的权利

不应被随意干涉，即便在共同生活中，亦不一定必须

发生性关系。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以会议纪要

等形式出台有关司法政策，吸纳地方性审判指引的

有益因素，制定同居减损的彩礼返还比例参考标准：

对于彩礼超过当地平均个人可支配年收入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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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过的部分应当全额返还。对于彩礼在当地平

均个人可支配年收入三倍以内的部分，共同生活不

足三个月的，可认定为共同生活时间过短，彩礼返还

比例应原则上控制在 75％以上；共同生活不足六个

月的，可认定为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返还比例应

原则上控制在50％以上；共同生活时间一年以内的，

彩礼返还比例应原则上控制在30％~50％；共同生活

时间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彩礼返还比例原则上应

控制在 10％~30％；共同生活时间三年以上的，原则

上不再返还彩礼。有鉴于彩礼问题的地域性和习俗

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政策应允许各地高级

人民法院制定细则，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具体规定。

此外，审判实践中亦应当全面考量综合评判确定彩

礼返还比例。

2.彩礼返还数额需考量的其他因素

在彩礼返还数额的确定中，除上文所述的共同

生活时间的因素外，过错因素是司法裁判中需考量

的其他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但在目前的司法解释

中，确实缺乏对过错因素的考量，导致司法实践中只

能援引法律原则进行裁判，在调研中，亦有法官在答

卷中指出，“彩礼返还是否考虑无法缔结婚姻或共同

生活的过错，缺乏法律支撑。”从法理上讲，过错因素

理应成为确定彩礼返还数额的重要考量，其原因在

于，如上文所述，彩礼本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就

是针对婚姻成就所作的给付，如果因为一方之过错

导致婚姻不成就或已经成就的婚姻归于破裂，则实

际上是对彩礼目的、功能和价值的侵害，因此在彩礼

返还中应予体现。在彩礼返还纠纷的审理中，过错

行为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欺骗行为，如在共同

生活前隐瞒生活恶习、身体疾病等，第二类是不忠

诚行为，如出轨等，第三类是家庭暴力行为。对于

具体过错行为的程度认定及返还比例确定，应与《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关于离婚中的重大过错之规定

保持一致，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之规定，具体到

彩礼返还纠纷中，对于出轨和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是男方出轨或实

施家庭暴力，则不能再要求返还彩礼，如果是女方出

轨或实施家庭暴力，则应全额返还彩礼。对于双方

均没有重大过错的，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按照过错

相抵的原则进行处理，过错较小的一方享有更大限

度的彩礼权益。此外，基于对女方权益的倾斜保护

和对幼儿权益的保护，彩礼返还纠纷的处理中还需

要着重考量女方是否育有子女的因素，如能证明系

男女双方发生关系所致，对于已经育有子女的，应适

当减少返还男方的彩礼财产数额，对于女方尚在孕

中或流产的，应当在彩礼返还数额中对该部分花费

予以扣除。同时要注意，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不能在彩礼返还纠纷处理中让脱贫的农村家庭

返贫，因此要将家庭可支配年收入情况作为彩礼返

还数额的酌定因素，对于家庭可支配年收入虽然高

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但显著低于当地平均家庭可支

配年收入的，应酌情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适当调

整。对于以上所述彩礼返还数额确定应考量的因

素，最高人民法院亦应当通过司法政策的方式确认，

以期起到审判指引的作用。

(五)彩礼返还举证责任的分配

1.彩礼范围的证明

如上文所述，由于彩礼具有很强的习俗性，而在

纠纷发生后，男女双方常常就其财物的支付和受领

是否属于习俗的范畴而发生分歧，给法官裁判带来

了很大的困扰。特别是在男女双方属于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等情况下，双方的习俗或对习俗的认识可

能本身就具有较大分歧，在支付财物时由于希望促

成婚姻这些分歧并不明显，而到了发生纠纷时则变

成了争执不下的案件焦点。如在何明辉、何莲英等

婚约财产纠纷案中，原告认为“一审法院只认定其中

的抱孩红包 6000元，没有认定上门红包 6000元，四

个蛋的定金6000元，是错误的，没有这两个红包也是

不符合当地订婚习俗的。”而被告不仅对这一点予

以否认，还认为“本案是何明辉悔婚，根据当地(瑶族)
的习俗是不用女方退还彩礼并要承担女方因订婚所

受的全部损失。”又如在周某 1、李某等婚约财产纠

纷案中，上诉人认为“李某通过微信、支付宝给付的

上述款项均不是以缔结婚姻为直接目的而给付，也

不是基于当地结婚习俗所为给付，不应认定为彩

礼。”而被上诉人不仅对此予以否认，还认为“购买

两部手机应当认定为彩礼，虽然在此之前当地没有

购买手机作为彩礼的习俗，但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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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器、手机以及其他贵重物品都应认定为彩礼。”从

而使矛盾纠纷变得更加复杂。我们认为，从发挥司

法裁判功能遏制不合理的彩礼角度看，应对彩礼返

还中彩礼范围的标准予以适当降低，只要请求彩礼

返还的一方可以证明在男女双方中任何一方所在的

地区、民族等存在该习俗，则可以认为其属于彩礼的

范畴。

2.彩礼返还纠纷责任主体的证明

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女方的父母在实际收受

了彩礼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彩礼返还纠纷的责任主

体。但在现实中，彩礼的实际受益主体常常是难以

证明的，司法裁判中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

没有证据证明其系由女方单独收受并使用的情况

下，女方父母也是彩礼返还的责任承担主体，如在贾

某诉马某甲等婚约财产纠纷案中，淮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多数情形中，对于彩礼的具体用途如果

没有客观证据支持，仅有被告的陈述很难确认。在

无法查清彩礼的最终受益主体情形下，由共同被告

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较为适宜。”而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女方父母收受了彩礼的情况

下，不能由其承担彩礼返还责任。如在刘某1、刘某2
婚约财产纠纷二审中，一审法院与淮安中院的立场

相似，认为“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按习俗是给予被告

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给刘某1个人，事实上在接受

彩礼时，即使根据被告方陈述原告方亦是将礼金放

在了被告刘某2与刘某1的座位中间位置，虽最后实

际保管彩礼的人为刘某1，但这是三被告自身内部的

决定，被告刘某2、刘某3虽已离婚，但父母与子女间

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故应由三被告共同返

还彩礼。”但这一观点并未被二审法院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所接纳，反之二审裁判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刘某1是彩礼的直接接收者和

保管者，原审判决女方父母刘某 2、刘某 3退还彩礼

金15万元不当，应予纠正。”我们认为，根据民事诉

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要求女方父

母作为彩礼返还的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但又根据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据原则，其

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应随着女方与父母或其他共同被

告的生活亲密程度的提高而递减，如男方可以证明

女方长期同父母共同生活，共同支付生活所需，且当

地也确有女方父母收受彩礼的习俗，则可以推断女

方父母亦是彩礼的实际受益者，亦可以成为彩礼返

还的责任主体；反之，如果女方可以证明其与父母不

共同生活，长期保持“经济独立”，则男方必须提供更

为明确的证据证明女方父母确实是彩礼的实际受

益者。

3.彩礼用于共同生活的证明

在彩礼返还纠纷中，女方往往会主张部分或全

部彩礼已经用于共同生活，从而无需承担该部分或

全部彩礼的返还责任，而男方为取得更多的彩礼返

还份额则往往对这一主张予以否认。此时，女方就

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彩礼的部分或全部

已用于共同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区分

彩礼是否已经用于共同生活，由于每一笔生活用款

可能数额都较小，在感情尚佳不存在纠纷时不可能

也难以保留证据，因此法院多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

回女方的主张。如在廖某、孟某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上诉人廖某主张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但法院认为，

“廖某上诉主张收取的彩礼已全部用于共同生活，没

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我们认为，对于

主张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中的大额支出如购房、购车

等，女方应当承担明确的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应

当能够证明确系彩礼款项用于该笔支出，但对于主

张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中的小额支出，则可以降低女

方的举证责任，可根据双方财产总量、消费水平、共

同生活的时间等进行等比例推算，用于共同生活的

小额支出≥(彩礼数额/财产总量)×100％×(共同生活

月数×月均消费)，男方如对彩礼用于共同生活中的

小额支出表示反对，则应提供更为明确的证据证明

其未与女方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长存疑。

结语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聘则为妻奔是妾，不

堪主祀奉蘋蘩。”传承数千年的彩礼习俗早已成为

了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历经千年

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其不仅在法律上不断得到认可，

更是具有独特的情理价值：第一，彩礼习俗体现着对

女性权益的倾斜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女性在

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实现了婚姻中的“实质正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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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彩礼习俗表达着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美好祝愿，彩

礼往往也会成为维持新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是父

母对离开身边组建新家庭的子女的物质馈赠；第三，

彩礼习俗昭示着婚姻的庄重和正式，使得婚姻更具

“仪式感”，巩固了婚姻的情感基础。彩礼习俗的情

理价值使我们不能在裁判中回避彩礼，反而应当积

极运用司法裁判引导彩礼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

达到稳固家庭关系和保护女性权益的治理目的。“法

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随着时代的变迁，

彩礼即婚约财产返还纠纷发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

化，妥善处理婚约财产返还纠纷也就对法官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本文尝试从调研情况入手，在理论上对

彩礼返还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对实践中婚约财产

返还纠纷处理的疑难问题予以了回应。然而，理论

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司法实践中必然还有很多本文

尚未涉及的新问题，法官在处理婚约财产返还纠纷

时，就需要不断徘徊在法理与情理之间，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指引，力求让纠纷中的当事人重

归于好、破镜再圆，或至少能够好聚好散，不让曾经

谈婚论嫁的男女双方及其家庭最终因彩礼返还问题

留下永远的伤痛、裂痕和遗憾。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②笔者注：调研原始数据参见 https://www.wjx.cn/report/
111786747.aspx，问卷 ID:111786747。本文中表 1、表 2、表 3、
表4、表5、表6、表7数据均来自于此调研，下文不再赘述。

③笔者注：具体检索过程是，通过登录裁判文书网，在案

由中选择“婚约财产纠纷”检索，参见 https://wenshu.court.gov.
cn/website/wenshu/181217BMTKHNT2W0/index.html?pageId=
3e3f1e974a35afa93bdb9aa933c19f8e&s16=％ E5％ A9％ 9A％

E7％BA％A6％E8％B4％A2％E4％BA％A7％E7％BA％A0％
E7％BA％B7&s14=9014。

④本表中选项比例系指选择该选项的答卷数占问卷调查

所收答卷总数的比例，由于部分问卷系多选，故总比例可能超

过 100％，该统计具有选项间的相对意义。下表 4、5、6、7同

理，下文不再赘述。

⑤《国风·召南》。

⑥《仪礼·士昏礼》。

⑦[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十

三经注疏整理本》10《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7页。

⑧李霞：《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载《民俗研究》

2008年第3期，第257页。

⑨陈会林：《回避婚约：新中国婚姻立法的历史选择及其

因由》，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2期，第185页。

⑩王冶英：《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热点问题研究》，中国

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笔者注：参见《关于军人婚约和聘礼问题的复函》《关于

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礼处理原则的指示》。

笔者注：参见《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

参见王立明、马玉霞：《彩礼纠纷司法裁判研究——兼

评青海省基层法院审判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观念》，载《青海

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24-133页。

徐泉林：《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探讨》，载

《山东审判》2008年第6期，第97页。

李付雷：《论彩礼的功能转化与规则重构》，载《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68页。

王雷：《论身份情谊行为》，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 4
期，第23页。

金眉：《论中国特色婚姻家庭法的制度建构》，载《南京

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98页。

参见滕雅琳：《在物质利益与社会礼俗之间：农村彩礼

问题研究述评》，载《农业·农村·农民》2021年第10期，第37-
41页。

滕雅琳：《在物质利益与社会礼俗之间：农村彩礼问题

研究述评》，载《农业·农村·农民》2021年第10期，第37页。

刘凡熙：《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当前中国农村高额彩礼问

题——基于黑龙江M村的调查研究》，载《学术交流》2018年第

1期，第130页。

参见边燕杰：《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高榕蔚：《我国农村彩礼研究述评》，载《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14页。

王思凝、贾宇婧、田耕：《“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

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基于甘肃L县的案例分析》，载《社会》

2020年第1期，第22页。

韦艳、杨大为：《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

百村调查的发现》，载《人口学刊》2015年第5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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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

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参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8民终 349号民事

判决书。

笔者注：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

指南》(2010年 5月 18日公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沪
高法民一(2004)26号]、《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等。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指南》

(2010年5月18日公布)。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2008年8月14日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

裁判指引(试行)》。
参见顾建兵、刘浩蓉：《送女友的电动车和红包，分手后

可以要回吗？》，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5日，第3版。

参见刘强：《在恋爱期间基于感情自愿赠与的财物，价

值较高的应予返还》，载法信网，见：https://wenshu.faxin.cn/
wenshu/page/detail.html?uniqid=C1270218&date=20220304&ba
ckurl=https://www.faxin.cn/，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9月22日。

参见(2006)密民初字第5375号民事判决书。

张达军、张桂花、古林：《恋爱期给女友 15万整容费欲

讨回》，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6日，第3版。

参见贺光烨：《变革时代传统的延续：大学生恋爱伴侣

的选择》，载《求索》2019年第4期，第165-173页。

笔者注：有关资料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的社交

平台“探探”发布的《探探“Z世代”恋爱、婚育观洞察》，该资料

显示当前“男性脱单意愿高于女性(70.7％ VS 44.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2008年8月1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

裁判指引(试行)》。
参见(2007)诸民初字第3107号民事判决书。

(2020)黔01民终8090号民事判决书。

(2020)皖16民终3968号民事判决书。

(2020)浙04民终1928号民事判决书。

笔者注：类似观点参见(2017)赣11民终864号民事判决书。

(2020)皖08民终1148号民事判决书。

(2020)皖13民终1576号民事判决书。

(2019)皖13民终2600号民事判决书。

(2019)皖03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

(2020)黔05民终508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2020)赣 11民终 2023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 08
民终5666号民事判决书等。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

裁判指引(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

选》(2004年民事专辑·总第48辑)，第17页。

丁建民、胡建成：《婚约财产案件当事人的确定》，载《人

民法院报》2009年9月22日，第6版。

史凤芹：《女方父母不是婚约财产纠纷案的诉讼主体》，

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3日，第7版。

王和平：《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应是解除婚约

的男女》，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11期，第65页。

索宏钢主编：《类型化案件审判指引(修订版)》(民事卷)，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

索宏钢主编：《类型化案件审判指引(修订版)》(民事卷)，
第152页。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指南》(2010
年5月18日公布)。

(2015)松民一终字第757号民事判决书。

(2018)川民再521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

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

(2019)云03民终174号民事判决书。

(2018)浙07民终1087号民事判决书。

张驰、翟冠慧：《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

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第83页。

张驰、翟冠慧：《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

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第84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698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年版，第68页。

笔者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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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

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2020)川16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书。

(2021)豫11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

(2021)豫15民再289号民事判决书。

法信网：《李某、张某 1等婚约财产纠纷民事审判监督

民事案》，载法信网，见：https://wenshu.faxin.cn/wenshu/page/de⁃
tail.html?uniqid=422877b8-4ea3-178d-852c-11c50d03c417&
date=20220904&backurl=https://www.faxin.cn/，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9月22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沪高法民一(2004)26号]。
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0条规定：婚

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

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

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2016年)。
如(2021)豫15民再289号民事判决书等。

笔者注：浙江省高级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问题的解

答》第 4条：四、双方虽未登记结婚，但已共同生活的，当事人

请求返还彩礼，应如何处理？答：《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

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确已共同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法院可以根据共同生

活时间、生育情况、未登记原因、彩礼数额、彩礼使用、回礼情

况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需要返还的，可

以根据前述因素酌情确定返还数额。

(2018)甘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

(2022)青民申50号民事裁定书。

(2022)青民申50号民事裁定书。

(2020)宁01民再79号民事判决书。

(2020)宁01民再79号民事判决书。

笔者注：检索路径是“法信网—类案检索—婚约财产纠

纷—返还数额的考虑因素”。

笔者注：根据法信网检索，截至 2022年 5月 1日，有

9687起案件的裁判中都运用了“同居减损”这一法理。

参见(2020)豫16民终88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2020)鲁08民终1345号民事判决书。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

裁判指引(试行)》。
参见(2021)川19民终1563号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

终120号民事判决书等。重庆法院的吴诗翔法官所做的调研数

据亦展现出了与本文类似的结果，参见吴诗翔：《婚约财产纠纷

彩礼返规则的实践检视与构造》，载重庆法院网，2019年11月
22 日发布，见 https://cq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9/
11/id/468345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9月22日。

《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一)》第2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

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与他人

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

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参见(2021)苏 03民终 8420号民事判决书、(2022)京 03
民终912号民事判决书、(2021)豫11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2014)泉民终字第 4518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
03民终 7187号民事判决书、(2017)冀 09民终 6820号民事判

决书等。

参见(2021)甘11民终422号民事判决书、(2021)吉05民
终1368号民事判决书、(2022)内04民终304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2021)甘 05民终 79号民事判决书、(2021)皖 13民

终792号民事判决书、(2019)闽03民终2027号民事判决书等。

《民法典》第109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

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

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参见(2022)赣06民终2号民事判决书、(2021)鄂03民终

1093号民事判决书、(2021)鄂10民终1409号民事判决书等。

(2021)湘11民终1668号民事判决书。

(2021)湘11民终1668号民事判决书。

(2022)湘13民终107号民事判决书。

(2022)湘13民终10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2014)泽民初字第0552号民事判决书、(2014)淮中

民终字第1074号民事判决书。

(2018)湘0304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书。

(2019)湘03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

(2021)湘06民终4219号民事判决书。

《井底引银瓶》。

《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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